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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改革开放40年百名
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发布。这
个“英雄榜”具有官方色彩，也引
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这个名单
完全不同于一些社会评比机构
推出的富豪榜，其意义不在于以
财富论英雄，而是要在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宣传民营经济发展
的成就，展示民营企业家的风
采，从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这个名单不仅可以鼓励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不忘初心再接再厉，
也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亲商重
商的良好氛围。

如果谈论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普通民众感
触最深的应该是民营经济的迅
速崛起和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家
创业的故事，在网络上已经被演
绎成为传奇，不断激励着民众用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现在，民营
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
造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
70％左右的出口，提供了80％左
右的就业岗位，其地位的重要性
已经无需赘言。

随着民营经济的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我们对民营企业地位
和作用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很多人对
民营企业有偏见乃至歧视，不到
不得已的地步是不愿意到民营

企业就业的。但是，民营企业家
没有被偏见羁绊，他们通过不懈
的奋斗，用亮眼的成绩证明了民
营经济的不可或缺。现在，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丢掉有色眼
镜，主动到民营企业干事创业。

虽然，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地位也不
断提高。但是，民营经济将来能
否持续健康发展，现在有些人是
有疑问的，甚至一些民营企业家
也不够自信。在当前形势下，民
营经济确实承担了较大的压力，
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
业还面临着生存考验。在中国经
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部
分民营企业出现暂时的困难，也
很正常。回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历程可以看出，很多民营企业的
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经
历一些波折起伏。

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能
随着中国经济爬坡过坎，开创高
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此时，通过
营造亲商重商的社会氛围坚定民
营企业家的信心尤为重要。通常，
一些民营企业家只是被视为财富
英雄，无论是阿里巴巴的马云，还
是腾讯的马化腾，很多人提起他
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都是
经常出现在富豪榜上的人。其实，
每一个杰出民营企业家都有一部
艰苦创业史，他们不仅是大富翁，
还是创业英雄。他们的奋斗历程
未必能够被成功复制，但是他们

企业家精神值得后来的创业者去
分享。“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
营企业家”名单由官方发布，级别
很高，充分体现了对民营企业家
的礼遇和尊重。今后，我们应该可
以在媒体上看到更多的民营企业
家，了解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
的观点。

从精神层面重新认识民
营企业家，我们将看到他们平
时被忽视的另一面。如果我们
能够真正了解他们的奋斗历
程，认识到他们之于我们的重
要意义，那么一些偏见和谬论
就会自然消散。当民众能发自
肺腑地亲商重商，就是以实际
行动推动民营企业家“不忘创
业初心，接力改革伟业”。

给民营企业家更多礼遇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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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女性生育权不应是“猫鼠游戏”

□史洪举

潘佳怡是某大型集团公司
创办的幼儿园老师。该集团为了
破解女职工扎堆生育的困局，出
台规章制度，对申请生育二胎的
女职工进行综合考评打分，并根
据得分的高低排队，确定怀孕顺
序，违反规定者按自动辞职处
理。潘佳怡“插队”怀孕，被单位
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为此，
潘佳怡申请仲裁，后仲裁委员会

裁决幼儿园支付潘佳怡终止劳
动关系赔偿金59752 . 2元。幼儿园
不服，提出诉讼，后法院驳回其
诉讼请求。

应该说，在职场中，女性本
来就是社会和法律的保护对
象。而一些企业基于各种原因，
以各种方式限制女职工怀孕或
生育，明显侵犯了妇女的生育
权。虽说这起案件，以孕妇的胜
利而告终，但是不得不承认的
是，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歧
视女性生育权的问题。如一些
用人单位即便不明目张胆地辞
退怀孕女职工，也会变相地安
排不合适的岗位，或者设置各

种不合理的考核或工作指标，
迫使女职工自动离职。还有一
些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干
脆不招录女职工，这些举动无
疑侵犯了女性的生育权。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明晰的规
定，从顶层设计着手，为女性生
育权筑起了保护墙。然而，本该

“有法必依”的法律法规在现实
中却“触礁搁浅”，遭到某些用
人单位或明或暗的抵制。一边
是国家刚性保护女性的劳动
权、生育权，一边又是女性的劳
动权、生育权屡遭侵犯，这场

“猫鼠游戏”背后的诸多问题值

得探究。
生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

为，更多是一种社会行为，故而
生育成本也不该仅由女性及其
家庭来承担，而需要全社会共
担，国家、企业、社会都应当担
负起相应的责任。一方面，用人
单位理当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
任和法律责任，不歧视，不排挤
怀孕女职工。另一方面，监管部
门务必加强监督，及时纠正用
人单位歧视、限制女职工的各
种或明或暗的条条框框，同时
鼓励、帮助女职工依法维护权
益。

再者，也应考虑到用人单

位使用女职工的现实困境。如
一些女职工较多的幼儿园、学
校，一旦出现“扎堆怀孕”现象，
势必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顺利
开展，如果再聘请代课老师，既
要付出额外成本，也可能耽搁
整体工作。对此，政府部门理当
周全考虑，合理安排，如提供相
应的补贴以减少用人单位成
本，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弥补
教师空岗带来的问题。进而有
效解决用人单位和女职工的后
顾之忧，让女职工的生育权成
为实实在在不打折扣的权利。

葛公民论坛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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